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拟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及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顶

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顶固集创”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顶固集创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

参股公司及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

资设立参股公司及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广东瑞升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升科技”)与龙湖天睿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湖天睿”）

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广东集尚家居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

记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瑞升科技认缴 2,400 万元，持

有 40%的股权，龙湖天睿认缴 3,600 万元，持有 60%的股权。同时，双方拟按

照股权比例对合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同时提供无息财务资助借款，财务资助借

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其中瑞升科技为合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借款

不超过人民币 1,600 万元，财务资助借款相关条款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载

明内容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

定，上述对外投资事宜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交易合作方介绍 

1、公司名称：龙湖天睿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YJJ056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5、法定代表人：曾益明 

6、成立日期：2018 年 06 月 20 日 

7、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新南路 6 号 1-2 幢 1-1 号 

8、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房地产经纪

(不含评估)；楼盘销售代理；代办房屋过户手续；销售、维修、保养、安装：门、

窗、家用电器、智能门锁、水处理设备、新风系统；清洁服务；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国内旅游、出入境旅游；保险代理；从事建筑相关业务；酒店服务；养

老服务（以上六项，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家政

服务；餐饮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庆典礼仪服务；承办

经批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物联网软硬件开发与销售；安防设备、机械设备

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代理机动车辆登记注册、过户、转籍、机动车年检手续；

代理机动车驾驶证补正、换证、转籍手续；二手车中介服务；汽车信息咨询；

为非营运车辆提供代驾服务（不含客货运输）；为持证驾驶员提供驾驶技术服务

（不含培训）；酒店管理；旅游信息咨询；景区管理服务；旅游项目开发；会议

服务；签证咨询服务；代订机票；保健按摩；母婴护理；（以上二项，不含医疗

及治疗）；体育场馆管理；体育赛事策划；环保产品研发及销售；汽车充电桩建

设及管理；销售：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汽车、汽车配件、汽车装饰用

品、装饰材料、建筑材料（以上两项不含危险化学品）、家具、家电、五金配件、

母婴用品、工艺美术品（文物、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美容美发产品、化妆品、

护肤用品、健身器材、体育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集尚家居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名称为

准）  

2、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吴国正 

5、业务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定制板式家具产品（包含：橱柜、

衣柜、浴室柜、玄关柜、阳台柜、酒柜、客厅电视柜、衣帽间、书柜、飘窗柜、

榻榻米、餐边柜、梳妆台、床头柜）、床、沙发床、沙发、茶几、餐桌、餐椅、

书桌、书椅、五金、木门、卫浴洁具、家用电器、晾衣架、智能锁、机械锁；

经营本公司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及本公司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经营期限：长期 

7、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资金来源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资金来源 

广东瑞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2,400 万元 40% 自有资金 

龙湖天睿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3,600 万元 60% 自有资金 

以上内容均以当地主管机关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龙湖天睿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瑞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股东方按照持有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共同承担合资公司经营管理所需全

部资金等，并按照上述股权比例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2、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2 名董事、

乙方委派 1 名董事，董事长由甲方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是合资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董事任期每届 3 年，任期届满，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如任一

方委派的董事被股东会解聘或因任何其他原因停止任职的，则仍由该委派方委

派新的董事担任，其他一方应予以配合。 

3、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2名，由甲方、乙方各自委派 1名。监事

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和履行其职权。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监事任期届满，

连选可以连任。 

4、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由以下高级管理人员组成：1 名总经理、1 名



副总经理、1 名财务总监以及视合资公司的经营需要由董事会不时任命的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合资公司总经理由甲方提名，董事会聘任，负责公司日常经营

等事宜。财务总监由甲方提名，副总经理由乙方提名，财务总监是合资公司财

务负责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由总经理根据合资公司运营的需要聘任或解聘。 

 五、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全资子公司瑞升科技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是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发展

的需要，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本次对外投资，以获

取良好的投资机会和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内生外延共增长的发展目标，有利

于进一步完善与优化公司现有产业布局及业务结构，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二）对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参股公司的设

立，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存在的风险 

本次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政策变化等多

种因素影响，预期经营目标的达成、投资本金及收益率存在不确定性。 

 六、财务资助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防范措施 

    投资标的目前为初创期，主要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的需要，降低其财务成

本，支持其业务发展，全资子公司瑞升科技拟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

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系出资方按出资比例同时为投资标的

提供无息财务资助借款。公司将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加强对参股公司的监督管

理、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资

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 1,600 万元财务资助外，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其他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也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八、相关审议和批准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对外

投资设立参股公司及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瑞升科技与龙湖天

睿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并同意全资子公司瑞升科技按照股权比例对合资公

司在经营过程中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600 万元的无息财务资助借款。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

资设立参股公司及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全资子公司设立参

股公司并提供无息财务资助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本次财务资助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程序合规。同意全资子公司瑞升科技

设立参股公司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600 万元的无息财务资助借款。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全资子公司广东瑞升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并提供无息财务资助，主要是参股公司目

前为初创期，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的需要，降低其财务成本，支持其业务发展，

并且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并

且系出资方按出资比例同时为投资标的提供无息财务资助借款。本次提供财务

资助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及

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对公司经营

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保荐机构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及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国连                   孙晓斌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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